内衣经销商加盟合同书
试营业经销商加盟合同书
甲方：福建南平绿金服饰有限公司 

乙方：                                      
    为了规范运作“比比耐力”内衣连锁专卖体制，构架厂商互惠双赢的事业平台，甲、乙双方经慎重考察、认真磋商，本着平等互利、诚信合作的原则，就“比比耐力”系列产品在       省（自治区）        市（地区）        （县）的试营业经销事宜，签订如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信守。
一、 甲方权利
1、甲方将“比比耐力”系列产品在       省    市    的试营业经销权授予乙方，期限一年，自2009年5月15日到2010年5月14日，并收取乙方合同保证金RMB 20000元，（保证金是双方合作期内对市场规范运作的约束性质押金。）到期后，能符合经销商考核标准的，甲方将授予乙方长期经销权。（得到经销权后，每三年做一评估）
2、在乙方经营过程中，不得出现下列市场违规行为：
（1） 销售除甲方产品以外的其他任何产品：（包括与甲方相似、相同或仿冒的产品）
（2） 擅自降价或随意调整价格。
     否则，甲方将视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经济处罚，严重者甲方将单方面取消乙方试营业经销权，并拒绝退还合同保证金，乙方不得有异议。 

3、乙方在本合同期间，若达到公司规定的总经销商标准，甲方将直接授予乙方该市的总经销商权。
4、若乙方成为市总经销商，需与我公司及其分销商签订三方合同，并负责分销商的货源供应及日常管理。
5、在乙方未取得市级总经销权前，甲方有权在该市再发展其他经销商。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应积极协助乙方做好本市区域形象店店铺装修的指导工作，并提供相关的店面装修图纸、参考照片、店内广告图片，装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2、甲方负责物流过程中的运输责任，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中途如发生短货或丢失问题，甲方应及时查证和追究有关承运方的责任，并及时补货给乙方。
3、合同签订后，甲方允许乙方首批进货可在1个月内进行调换，以后进货乙方应根据市场需求，认真填写订货单，如需调换，则只能是同个品种的颜色及尺寸可进行相互调换，不同品种不予调换。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乙方应立即与甲方联系，经检验确系在生产过程中（而非在销售过程中或消费者穿着不当）所造成的，甲方应予以调换。合同期后，若乙方不想再经销的，剩余质量完好的货物，甲方按进货价的7折进行退货处理。
4、在本市场区域内如发生窜货等市场违规行为，乙方应及时与甲方协商，并共同调查核实后，由甲方对相关责任方进行处罚，以保障乙方经销权益。
5、甲方有义务对乙方本市区域市场的拓展、管理、品牌宣传工作进行必要的协助与指导。并向乙方提供公司统一的广告宣传必须的文字资料、图片、产品画册、影视光盘等。
三、 乙方权利与义务
合同期满后，经查乙方在合同期内如无市场违规行为，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拖欠乙方合同保证金。
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营销模式，对本市市场进行规范运作和管理，并自觉遵守《“比比耐力”内衣经销商管理制度》。
1、乙方应经常、定期向甲方提供市场终端经营销售情况，并每周三将本区域市场上月销售数据、库存状况、市场信息按《销售报表》相关内容据实填报传真给甲方。
2、乙方有权在本市发展终端试营业经销商，但须与甲方签订三方合同，否则甲方不予承认并保留追究乙方一切由此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的权利。
3、乙方如将本区域市场试营业经销权转让第三方，须经甲方许可并办理正规转让手续，否则甲方不予承认。
四．甲乙双方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执行。产生纠纷本着协商原则，协商不成双方约定有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裁决。

五．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另加补充合同，传真件为准。

六．本合同及合同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

甲方法人签章：                 乙方法人签章：

甲方代表签字：                 已方代表签字：

地址：南平市东溪路139号       地址：  
电话：0599-8732999             电话：
传真：0599-8739368             传真：

